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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輔導訪視暨防災演練成果 115/06/01 

 

說明:演練前簡報。 

 

說明:教室內避難掩護。 

 



 

 

說明:進行避難疏散。 

 

說明:進行避難疏散。 

 



 

 

說明:查看有無師生受困。 

 

說明:搭建快速帳篷。 



 

 

說明:至安全地點集合。 

 

說明:綜合討論。 

 



教育部防災演練檢討與建議事項: 

本次教育部防災演練檢討會議，提出以下幾點

建議與精進方向： 

 

一、消防通報設備操作訓練 

建議增加受訓人員數量，使更多教職員熟悉消防通報

設備操作流程。教育訓練時，應將通報 119 的程序張

貼於總機或設備旁，並搭配提示詞說明，明確標示

「火災應變啟動」等關鍵步驟。 

 

二、地震避難疏散口令 

地震發生後進行疏散時，建議統一使用「大家開始疏

散」作為避難口令，使全校人員能清楚辨識疏散指

令。 

 

三、等待救援區人數掌握 

各班抵達等待救援區後，應主動回報人數，確認未到

人員名單，並善用群組訊息即時通報，以利後續搜救

及人員清查。 



 

四、應變中心啟動機制 

需明確規範由誰提起成立應變中心，以及由誰下達相

關命令。本校以校長為最高指揮官，應事先確認幕僚

訊息發布管道及各項應變處置流程。同時，各班導師

亦有責任與義務依現場狀況判斷是否需要立即疏散。 

 

 

五、防空警報與地震演練區隔 

防空警報及地震防災屬不同情境，建議分開辦理演

練，避免程序混淆，提升演練成效。 

 

 

六、避難引導組任務強化 

避難引導組可優先至疏散路線及集合地點進行安全確

認，回報通道是否安全、是否可供疏散，提供現場指

揮人員即時資訊。 

 

 



七、不疏散情況處理機制 

若評估暫時無須疏散，班級導師或教學助理應先巡視

教室及周邊環境，確認安全狀況後回報行政單位。 

 

八、行動不便學生疏散機制 

針對不適合使用滑椅疏散的學生，應事先與家長充分

溝通。當實際災害發生時，是否採原地避難並等待消

防隊協助撤離，需建立明確處理原則。 

 

九、搜救作業前安全評估 

執行搜救任務前，應先確認建築物結構及現場環境安

全，避免搜救人員遭受二次災害。 

 

十、通報組職責與紀錄 

通報組應加強處置步驟紀錄與掌握能力，尤其 119 通

報程序為重要環節。各組分工內容及執行方式仍需持

續討論與精進。 

 

 



十一、家長聯繫與說明機制 

事件發生後，應建立完整的家長聯繫及說明機制，主

動告知學生現況與處理情形，提升家長對學校應變作

業的信任。 

 

十二、學生接送機制 

應建立災後學生返家接送流程，包含交通車接送及家

長自行接送等方式，並明確規範作業程序，以確保學

生安全。 

 

 

 

 

 

 

 

 

 

 



 

教育部防災演練文字記錄: 

 



 



 



 



 

 

 



防災演練簽到表: 

 

 

 



 

 

 

 



 


